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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我单位职工食堂免费为职工提供早、中、晚餐，食堂

师傅采购的食品基本上没有发票，请问能不能用白条入账，冲

减职工福利费？

答：《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按照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账

簿，根据合法、有效凭证记账，进行核算”。取得的白条不符合

规定，不能入账，必须取得正规发票。当然对于这种情况，可以

让食堂师傅到市场管理部门去代开发票。（王建安）

002. 我公司是一家隶属于职业技术学院后勤处的公司，

主要负责为本学院内的五个食堂采购并供应粮食、油、蔬菜、

调味品、方便面等商品。为学院食堂供应商品要缴增值税吗？

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经营高校学生公寓及高

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100

号）第四条规定，对高校后勤实体为高校师生食堂提供的粮

食、食用植物油、蔬菜、肉、禽、蛋、调味品和食堂餐具，免征增

值税；对高校后勤实体为高校师生食堂提供的其他商品，一律

按现行规定计征增值税。该文件的有效期为 2006年 1月 1日

起至 2008年 12月 31日。因此，在 2008年 12月 31日前，为

学院食堂采购并供应的粮食、食用植物油等免征增值税，供应

其他商品需征增值税；而在 2008年 12月 31日以后，对学院

食堂供应的所有商品都要缴增值税。（王洪芳）

003. 我们向 A公司购买商品，由 B物流公司负责保管及

运输，并付给物流公司仓租费，但 B物流公司在运输途中发

生失误，导致部分货物破损，于是要付给我们赔偿费。请问：我

们取得这笔赔偿收入应开发票给对方并交营业税吗？还是开

收据就可以了？会计分录应该怎么做？

答：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

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收到的赔偿费不属于

经营活动收入，不需要开发票，也不属于营业税征税范围。存货

在运输途中发生短缺、毁损等，应从供应单位、外部运输机

构等收回的物资短缺或其他赔款，冲减采购成本。另外，因物

流公司失误导致的货物破损属于非正常损失，其进项税额不

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若已经抵扣应做进项税额转出处理。

会计分录：（1）采购商品。借：材料采购或在途物资，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贷：银行存款，应付账款等。

（2）商品入库。借：库存商品等，其他应收款———B物流公

司；贷：材料采购或在途物资，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

税额转出）。

（3）收到赔偿款。借：银行存款；贷：其他应收款———B物

流公司。（王洪芳）

004. 劳动局定点指定某培训单位免费培训外省农民工，

该培训单位由此产生的费用由财政拨款付给，请问该笔拨款

是否要交企业所得税？

答：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财政性资金、行政事

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

税［2008］151 号）第二条的规定，对企业取得的由国务院财

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专项用途并经国务院批准的财政性资

金，准予作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

中减除。本条所称财政性资金，是指企业取得的来源于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的财政补助、补贴、贷款贴息，以及其他各类财政

专项资金，所以该笔拨款不用交企业所得税。（王建安）

005. 我公司无租使用员工的汽车，签订的协议上写明由

公司承担汽车的一切费用，这样无租使用车辆的费用允许税

前扣除吗？

答：企业根据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租入固定资产支付的

租赁费允许在税前扣除。公司租用员工汽车用于生产经营活

动，和员工签订了租赁协议，按照租赁协议支付的租赁费是可

以在税前扣除的。虽然是无租使用，但公司承担的汽车的费用

实质上就是支付的租赁费。（王洪芳）

006. 我单位属市级集体企业，收到房地产开发商转来的

拆迁补偿款，请问拆迁补偿款应当支出哪些项目？如何进行税

务处理？

答：企业拆迁通常包括政策性搬迁和商业性拆迁两种形

式。企业政策性搬迁收入，是指因当地政府城市规划、基础设

施建设等原因，搬迁企业按规定标准从政府取得的搬迁补偿

收入，以及搬迁企业通过市场（招标、拍卖、挂牌等形式）取得

的土地转让收入。这种情况下被搬迁企业通常并非出于自愿，

搬迁补偿款主要是补偿企业因搬迁而造成的损失以及作重新

购置机器设备、土地使用权、新建厂房等支出以及安置职工之

用。对于政策性搬迁，会计方面根据《财政部关于企业收到政

府拨给的搬迁补偿款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财企［2005］

123号）处理。税务方面，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

业政策性搬迁收入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7］61号）处理。

如果是商业性拆迁，即基于双方自愿的拆迁，则补偿款实

质上是被拆迁企业处置固定资产及转让不动产等的收入，按

税法规定应该对转让收入计征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和企业所

得税等。企业只能按清理固定资产、转让无形资产（土地使用

权）等进行账务处理。所发生的损失在税务方面应该按照《企

业财产损失所得税前扣除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13

号）的规定办理。（王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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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 执行新会计准则的外商投资企业，2009年收到国税

局返还的以前年度的地方所得税（企业的地方所得税执行先

征后退办法），请问此款记入“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科目

还是冲减所得税费用？

答：《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及其应用指南

中规定，税收返还即政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先征后返

（退）、即征即退等办法向企业返还的税款，属于以税收优惠形

式给予的一种政府补助。以先征后返（退）、即征即退等办法向

企业返还税款的，通常属于与损益有关的政府补助。

按准则规定，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企业以后

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取得时确认为递延收益，在确认

相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营业外收入）；用于补偿企

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取得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营

业外收入）。即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营业外收入”科

目。（王建安）

008. 我公司主要生产玻璃钢游艇，属于自建模具、自生产

的企业，自制模具价值为 300万 ~ 500万元，价值较大。请问：

应将模具转入固定资产还是转入长期待摊费用，按模具所能

生产的游艇数量摊销？

答：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及其应用

指南的规定，固定资产是指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有形资产：

淤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于使用

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度。据此判断，贵公司的模具作为固定资

产核算比作为低值易耗品核算更符合会计原理。至于摊销方

法，按模具所生产的游艇数量来计算折旧。（王建安）

009. 企业将全月的会计原始凭证快递给代理记账公司。

但是快递途中，这个快递包丢失。其中的原始凭证包括采购发

票、销售发票、差旅费发票、银行水单等（该企业是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

请问：淤对于采购发票，如果我们可以从供应商处取得发

票复印件，那么采购支出是否可以在所得税前扣除？于如果采

购发票和差旅费发票无法取得发票复印件，用什么办法申请

税前扣除？盂上述情况是否还有其他的涉税影响？

答：《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

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

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申报扣除要有真实、

合法的凭证。原始凭证丢失，如果能证明该支出的真实合理

性，则也应当是可以扣除的。

（1）企业取得的采购发票可能是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普通

发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的

通知》第二十八条规定：一般纳税人丢失已开具专用发票的发

票联和抵扣联，丢失前已认证相符的，购买方凭销售方提供的

相应专用发票记账联复印件及销售方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出

具的《丢失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报税证明单》，经购买方主管税

务机关审核同意后，可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丢失

前未认证的，购买方凭销售方提供的相应专用发票记账联复

印件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认证，认证相符的凭该专用发票记

账联复印件及销售方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丢失增值

税专用发票已报税证明单》，经购买方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同意

后，可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

参照该规定，取得相应发票记账联的复印件，应当可作为

合法的凭证记账，申请税前扣除。由于企业是小规模纳税人，

无需申请认证抵扣进项税额。普通发票丢失，同样，如果能取

得发票复印件，也可证明该支出的存在，应当也可以在税前抵

扣。由于相关问题各地地方税务局一般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因

此，申报扣除前还应咨询主管税务机关。

（2）无法取得发票复印件，该支出发生的真实合理性就难

以证明，按规定是不应当在税前扣除的。

（3）涉及收支的凭证丢失，对所得税会造成影响。销售发

票丢失，销售额的确定也会受到影响，小规模纳税人不用抵扣

进项税额，但增值税额是根据销售额确定的，因此也会受到影

响，相关的还有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王洪芳）

010. 现实当中往往存在这种情况：同一幢办公楼内有几

家企业办公，但电力公司或自来水公司在该办公楼内只有一

个户头，只能开具一张发票，请问不能取得发票的其他企业怎

么据以取得相应合法、真实的凭证。

答：《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第五十一条第四款中对一张原

始凭证所列支出由两个以上单位负担的情况进行了规定：一

张原始凭证所列支出需要几个单位共同负担的，应当将其他

单位负担的部分，开给对方原始凭证分割单，进行结算。原始

凭证分割单必须具备原始凭证的基本内容：凭证名称、填制凭

证日期、填制凭证单位名称或者填制人姓名、经办人的签名或

者盖章、接受凭证单位名称以及经济业务内容、数量、单价、金

额和费用分摊情况等。

《国家税务总局大企业税收管理司关于 2009年度税收自

查有关政策问题的函》（企便函［2009］33号）中对共用水电的

情况也有明确规定：企业与其他企业或个人共用水电、无法取

得水电发票的，应以双方的租用合同、电力或供水公司出具给

出租方的原始水电发票或复印件、经双方确认的用水电量分

割单等凭证，据实进行税前扣除。

根据上述规定可知，共用水电而不能取得发票的企业可

以将租用合同、原始水电发票复印件和双方确认的水电量原

始凭证分割单等作为合法、真实的凭证列支，并在税前扣

除。（王洪芳）

011. 我们公司是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需要在购买的

车辆上喷母公司的名称，所以只能以母公司的名义买车，购车

款我们公司已经支付，车辆的实际使用者也是我们单位，请问

应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答：购车款虽由你公司支付，但车辆的所有权属于母公

司，你公司只有使用权。如果要在你公司的账上予以反映，那

就只能通过向母公司的租赁来反映。在具体会计处理上，可以

选择经营租赁或融资租赁。（王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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